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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案例警示

生活与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通讯员 关耳

案情回顾：
2018年 1月的一天晚上，刚刚谈

完一笔农产品收购生意的华某，驾驶两

轮轻便摩托车，载着妻子赶回家中。因

雨天视线不佳，华某所驾驶的摩托车在

一处十字路口，与正在过马路的徐某发

生碰撞，造成70岁的徐某倒地受伤。

事故发生后，华某的妻子先后拨打

了120、110，并与华某一起将伤者送往

医院。然而到达医院后，惊慌失措的华

某便自行离开了医院。后经公安机关

电话联系，华某于次日凌晨1点左右重

新回到医院，向民警投案，并如实供述

了犯罪事实。几天后，徐某因伤势过

重，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宁海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道路事

故认定书认定，华某在未取得机动车驾

驶证的情况下，驾驶两轮轻便摩托车载

人在道路上行驶，对前方行人疏于观

察。肇事后未保护事故现场，也未接受

公安机关处理，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应

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近日，宁海县法院经依法审理，认

为被告人华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交通肇事致人死亡，负事故全部责任，

且肇事后逃逸，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

罪。被告人华某具有自首情节，与被害

人近亲属达成赔偿协议，并赔偿了部分

损失，取得被害人近亲属的谅解，可减

轻处罚。最终，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

华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

法官说法：
本案中，肇事方虽拨打了120急救

电话送伤者去医院救治并报警，但未等

待公安机关的处理，便自行离开了医

院，该行为仍构成肇事逃逸。

浙江省高院《关于在审理交通肇事

刑事案件中正确认定逃逸等问题的会

议纪要》明确规定，交通肇事后虽然采

用打电话等方式报警，后逃离事故现场

的，仍然应当认定为逃逸。但因为有报

警行为，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本案

中，华某就属于上述情形。

除此之外，肇事逃逸还有其他几类

情形：一是肇事者肇事后找人顶替；二

是肇事者逃离事故现场后打电话报警

的；三是肇事后被殴打或者面临殴打的

实际危险而逃离现场，离开后具备报警

条件不及时报警，具备投案条件而不及

时投案的。

因此，机动车驾驶人要注意行车安

全，不要疲劳驾驶，更要杜绝酒后驾驶、

无证驾驶。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需保持

理性和冷静，第一时间报警并将伤者就

近送医，保护好现场，主动配合和接受

公安机关的调查，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逃

逸，否则将面临更为严厉的法律惩罚。

窃贼盯上百年古桥
开挖掘机盗卖石墩

通讯员 朱慧杰 翁燕萍

这是座位于海盐县的百年石桥，据传是

乾隆下江南时所造，因此得名“迎龙桥”，然而

前不久，这座桥上的部分石头被盗走了。

海盐县西塘派出所民警接报警后，随即

展开调查，发现被盗的石头共8块，加起来重

量超过3吨。是谁把这么重的石头搬走的？

民警通过监控，很快锁定了一嫌疑车辆，并且

找到了驾驶车辆的黄某。

“这8块石头是我从海盐西塘桥运回来

的，前几天有人通过微信，说要卖给我几块石

头，我看这几块石头确实不错，就以1.2万元

的价格成交了。”黄某交代。

按着线索顺藤摸瓜，民警发现，西塘桥街

道某建筑工地开挖掘机的彭某有重大嫌疑，

于是将他抓获。彭某称，自己只负责联系买

家，而实施盗窃的为吴某。原来，吴某和彭某

是工友，今年4月的一天，吴某在工地附近闲

逛，发现“迎龙桥”附近摆放着的3块石条刻着

字和花纹，十分精美；河里还有几块立着的石

墩，一看就是上等自然石，便想着偷了卖个好

价钱。

随后，吴某盗得石头，并通过彭某，找到

了收购石头的黄某，与黄某谈妥价钱后，彭某

将8块石头用挖掘机搬到了黄某的车上。

“本来以为这些石头放在路边没人看管，

我们卖掉了也没人会注意，没想到警察那么

快就找到了我们。”被抓的彭某与吴某后悔不

已。事后，民警经调查核实，这8块石头均为

“迎龙桥”部件。

据悉，经过此次被盗事件后，当地居委会

将请专业人员对这些石头进行文物鉴定，再

由专业部门进行妥善保管。

目前，彭某、吴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海盐县

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路边无证电焊
一旁就是草堆
无视消防安全的男子被处罚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胡利

最近天气持续晴好，天干物燥时防火是

件大事，一名男子却在一堆稻草堆边电焊，近

日，淳安县石林派出所对该男子作出处罚。

当天一早8点，石林派出所民警俞剑锋接

到群众报警，说有人在露天进行电焊作业，且

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

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一名中年男子正

蹲在路边，焊接一个钢架子，现场火星四溅。

当民警让这名男子出示电焊证时，对方却支

支吾吾的，最后承认是无证作业。原来，男子

姓王，40多岁，自称在帮朋友做钢架子。同

时，民警发现，距离王某电焊作业仅1米远处，

有一大堆干燥的稻草堆，稻草堆紧靠着山林，

存在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

事后，民警依据消防法，对王某处以行政

拘留2天的处罚。

民警说法：
消防法第21条：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

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因施工等特殊情

况需要使用明火作业的，应当按照规定事先

办理审批手续，采取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

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进行电焊、

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

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

安全操作规程。

通讯员 陈文青

餐饮店开业3年以来，厨房油烟管

道从未清洗，油垢堆积严重，被引燃后

发生火灾。5月5日，被羁押在义乌市

拘留所的餐饮店老板蒋某，对自己的疏

忽懊悔不已。

事情还得从4月25日说起，位于义

乌市江东街道下王三区的一家餐饮企

业发生火灾。事故发生后，义乌消防救

援支队紧急出动北苑中队和江东专职

队4车28人赶赴现场，经过近40分钟

紧急处置，成功扑灭火灾。因扑救及

时，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调查，起火原因为厨房内的油烟

管道油垢遇明火后燃烧引发。

“我看到地下室的油烟机着火了，

就马上拿店里的灭火器去灭火，但是火

太大灭不了，就打了119报警电话。”餐

饮企业老板蒋某介绍，厨房内经常会对

食物进行油炸，过程中会把火星给“炸”

到油烟管道里面。再加上饭店里使用

的是柴油，火势蔓延迅速。

在问及饭店是否落实了定期清洗

管道的责任时，蒋某表示，店内的油烟

管道从2016年开业至今从未清洗过，

里面积累了很多油烟污垢。而正是这

些油烟垢直接导致了火灾事故的发生。

5月1日，因过失引发火灾的违法

行为，义乌市公安部门根据消防法，给

予蒋某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相关链接：
据《浙江省餐饮油烟管理暂行管理

办法》第15条：餐饮业户应当定期清洗

维护油烟净化设施，确保餐饮油烟排放

达标。

大型餐饮业户每月清洗维护次数

不少于1次，中型餐饮业户每两个月清

洗维护次数不少于1次，小型餐饮业户

每季度清洗维护次数不少于1次，并及

时记录油烟净化设施运转和维护情况。

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将伤者送医，为何还被判刑？
法官：这个情节不能有，否则仍构成肇事逃逸

餐饮店营业3年，油烟管道从未清洗

油垢引发火灾，老板被行政拘留


